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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702) 

 
有關更新本集團之財務狀況之公佈 

 

茲提述中國油氣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為「本集團」)日期為

2018 年 3 月 29 日之公佈(「業績公佈」)，內容有關本集團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止年

度之全年業績。除另有所指外，本公佈所用詞彙與業績公佈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於截至 2017 年年度，為改善本集團之財務狀況、即時流動資金及現金流，以及讓本集

團繼續以持續經營基礎經營，本集團已採納以下措施： 

 

除了完成本公司於 2018 年 3 月 12 日所披露之認購 3,380,000,000 股新股份(所得款項淨

額約為 178,000,000 港元)，本公司於 2018 年 6 月 21 日及 27 日分別與兩名與本公司及

其關連人士(定義見上市規則)並無關連之認購人(定義見上市規則)訂立認購協議，根據

一般授權本公司將配發及發行予兩名認購人各 3,980,000,000 股本公司股份(「認購事

項」)。認購事項之所得款項總淨額約為 261,680,000 港元。有關認購事項之詳情分別已

於日期為 2018 年 6 月 21 日及 2018 年 6 月 27 日之本公司公佈內披露。 

 

於認購事項完成時，款項將主要用作償還財務承擔，而本集團之淨流動狀況由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止之 204,000,000 港元淨流動負債會即時改善為淨流動資產狀況。 

 

於 2016年 9月 29日，本公司已發行本金總額為 130,000,000美元(相等於約 1,010,000,000

港元)且息率為 8%之可換股票據(「可換股票據」)，可換股票據自發行日期起計三年內

到期。根據可換股票據之條款及條件，當完成於 2018 年 6 月 27 日之認購協議後，可換

股票據之轉換價會有所調整，即由前轉換價每股 0.053 港元調整至每股 0.03 港元(「新

轉換價」)。詳情請參閱日期為 2018 年 7 月 13 日之公佈。本公司評估本集團能否償還

可換股票據及能否為未來營運資金以及其他融資需求撥付資金時，已審慎考慮本集團未

來之流動資金、業務表現及所有的融資途徑。本公司已在進行之可行措施包括(但不限

於)：  

 

1. 探討可換股票據持有人及/或若干潛在投資者進行全面或部分轉換可換股票據的可

能性； 

 

2. 與可換股票據持有人探討修改可換股票據條款的可能性，以延長其到期日； 

 

3. 與現有主要股東討論考慮從可換股票據持有人收購可換股票據以及全面/部分轉換

可換股票據；及/或貸款予本公司；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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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與不同的金融機構接觸以進行中期至長期債務及/或股權融資。 
 

雖然目前仍未有具體時間表以落實上述計劃，然而，本公司認為位於山西之煤層氣項目

營運之增長及新轉換價(與本集團現有資產淨值比較)，對可轉換票據持有人及潛在投資

者均具吸引力，我們有信心本集團之流動資金會適時得到改善。於完成轉換可換股票據

後，本集團之負債水平將可減少1,010,000,000港元，融資成本負擔將會大幅度減輕。 

 

經考慮本集團可得的財務資源及上述措施，本公司董事認為，本集團於可預見之未來將

會擁有充足營運資金，為其經營業務撥付款項及履行其到期之財務責任，因此持續經營

問題將會解決。 

 

審核委員會已知悉有關計劃進行以應對本公司之持續經營問題以及同意管理層就上述

所提及將採納及已採納之措施，他們相信就本集團的流動資金將適時得到改善，而持續

經營問題會得以解決。 

 

本公司會適時刊發進一步的公佈讓公眾人士得悉本集團財務狀況。 

 

 

 

 

 

 

 

承董事會命 

中國油氣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戴小兵 

 

香港，2018 年 7 月 17 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三位執行董事戴小兵博士、景哈利先生及温子勳先生；

四位非執行董事陳華先生、黃紹武先生、何林峰先生及柴琳女士；及四位獨立非執行董

事黃國全先生、黃龍德教授、王延斌博士及黨偉華博士。 


